	[image: ]	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CK-QR015-3 H1
多场所(□初审 □第   次监督 □再认证 □      )清单 

受审核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序号
	场所名称
	产品/服务/活动范围
	地址
	
场所的法律地位
	与总部距离（KM）
	与总部关系
（及管理体系职能）
	联系人
	电话
	有效人数
	是否要求颁发子证书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
注： (1)所有分场所应与总部具有法律或合同联系，并有共同的管理体系。该管理体系应由总部建立，并由总部对其进行持续的监督和内部审核。总部有权要求各场所在必要时采取纠正措施。
(2)有效人数：包括认证范围内涉及的所有人员（含每个班次的人员）。认证范围内 覆盖的非固定人员（如承包商人员）和兼职人员也应包括在有效人数内。有效人数应以高峰期的人员为准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3）场所的法律地位：例如：分公司、子公司（应提供营业执照），租赁的办公室、厂房等（应提供租赁合同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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